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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交通与法

王思勤 童海宝 陈国东

近日，高速交警在甬台温高速宁波

段巡逻时，竟发现一辆冒充大货车的拖

拉机！

当时，宁海西店镇境内的高速公路

主车道上，一辆大型“货车”以每小时60

公里的速度在匀速行驶。但是，巡逻交

警远远地就发现了这辆车的特殊之处：

车尾部挂着一个黄色车牌，但这个车牌

比一般的机动车牌照大得多。交警立

即驱车跟近了这辆“大货车”。

靠近一看，这辆车尾部悬挂的放大

号牌上写的是：皖01A94**。再仔细一

看，这竟然是一辆拖拉机！交警立即通

过喊话器，将这辆车引导到前方不远处

的宁海北收费站。

车子驶出收费站，在外广场停了下

来。交警上前向驾驶员敬了个礼：“师

傅，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驾驶员彭师傅掏出了两本证件，交

警一看，这两本分别是拖拉机驾驶证和

拖拉机行驶证。行驶证上明确标明了，

这辆外观上很像重型普通货车的车辆，

实际上是一辆拖拉机。

经询问了解，驾驶员彭师傅是今年

5月4日刚刚考取了准驾车型为G的驾

驶证（即拖拉机驾驶证），他本想到温州

开拖拉机货运赚钱，不料这1个多月来，

他在温州接不到活，就准备开着这辆拖

拉机返回老家安徽阜阳市。

交警查了一下，彭师傅开着拖拉机

从温州上了高速，开到宁海境内已经驾

驶了100多公里，而从温州到安徽阜阳

的行程约1000公里。彭师傅说：“我不

认识路，对交通法规也不是很熟，跟着

导航就上了高速公路。”

交警告知彭师傅，根据我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55条规定，高速公路、大

中城市中心城区内的道路，是禁止拖拉

机通行的。拖拉机在高速上行驶，不仅

违反交通法规，而且从技术条件来讲，

它的设计达不到高速行车的安全标准

的，很容易引发追尾事故，存在极大安

全隐患。

交警核实驾驶证、行驶证信息后，

以违反禁令标志为由对彭师傅作出了

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

对此，彭师傅连连点头，表示自己

知错了，“以后一定好好学习交通法律

法规”。他还向交警保证，返回安徽老

家剩下的800多公里路程，他会遵守交

通法规，确保平安到家。随后，彭师傅

驾驶车辆驶离了高速。

法治漫画 以此为戒

他进试衣间“试裤子”
却将皮衣塞进裤裆

通讯员 汪一帆

本报讯 试衣

间，顾名思义，就是

顾客试衣服的空

间，相对来说是一

个封闭的空间。在湖州几个大型商场的试衣

间里，有一伙人在这小空间里折腾着他们自

以为的“大事业”。近日，犯罪嫌疑人童某、冯

某、吴某及陆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长兴县检察

院批捕。

27岁的贵州人童某在湖州生活，但一直

没有正经工作，整天无所事事。某日，童某在

逛商场时，无意中发现商场部分专柜的试衣

间和仓库是连通的，顾客在试衣服的时候可

以接触到仓库里存放的衣服。这意外的发现

让囊中羞涩的童某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童

某一边窃喜，一边“招兵买马”，还拟定了“作

战计划”。

去年12月，童某和同伙吴某开始行动

了。吴某打头阵，以“试裤子”的名义进试衣

间踩点，要是发现试衣间跟仓库连通，吴某就

向童某点个头示意。见吴某点头后，童某紧

接着也进试衣间“试裤子”，其实是进仓库偷

衣服。与此同时，吴某走出试衣间，在外面店

堂里假装挑衣服，缠住售货员攀谈，给童某打

掩护。童某在仓库里一眼相中一件挂在衣架

上的皮衣，他将皮衣叠好藏进裤裆，然后神态

自若地走出试衣间，将裤子还给营业员，说

“不大合适”。得手后，童某和吴某并肩离开

商场。

“首战告捷”，童某欣喜异常，决定从此干

一番“大事业”。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童某

多次伙同他人在湖州市区、长兴县等地的各

大商场，用同样的手法进行盗窃，且屡屡得

手。直至今年2月，长兴县某购物中心专柜

柜员向长兴县公安局报案称，专柜被窃皮衣

2件，损失价值9000余元。民警侦查后，很

快发现童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继而又陆续锁

定冯某、吴某及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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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变形现金贷”

去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出台

有关文件，加强对“现金贷”业务的监管并逐

步化解其风险。然而，现在仍有部分机构、

平台，以手机回租、虚假购物再转卖等形式

变相发放贷款，有的平台甚至故意致使借款

人形成逾期，以收取高额逾期费用。专家指

出，监管不能失之于软、失之于宽。

这正是：变形现金贷，小额藏大害。骗

局马甲多，监管须实在。

勾犇 图 亦多 文

胡嘉炜 陶倪

离婚前，夫妻俩商定，年幼的孩子随母

亲生活，父母将两人共有的一套房产过户

到孩子名下，并就此签订离婚协议。但是，

办理离婚手续快1年了，男方却一直以经

济困难为由，拒绝将房屋产权过户，如今还

想撤销赠与。这样的诉求能得到法律支

持吗？

男方自称经济困难
想撤销赠与房产的条款

近日，一对年轻男女吵闹着走进余姚

公证处的大门。原来，早在大半年前，两人

已经离婚了，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双方

共同所有的一套房屋归未成年的孩子所

有，孩子跟随母亲生活。

女方告诉公证员，当初之所以同意协

议离婚，就是因为男方愿意将夫妻共同所

有的房产赠与未成年的孩子。女方说，现

在男方想反悔，要撤销赠与，“这种不诚信

的行为不应该得到支持”。

而另一方面，男方却坚称，房子还没过

户，自己还是有产权的，“而且之前我也查

过相关法律，《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

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

与”。

公证员表示，当事人在民政部门登记

离婚时，离婚协议中的房产赠与条款与整

个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行使任

意撤销权。

“有的当事人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的前提下才同意登记离婚的，也许附加的

条件就是把房产无偿赠与子女。男女双方

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

的行为，可视为一种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赠

与行为，在双方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的前提

下，基于诚信原则，也不能允许任意撤销

赠与。”

赠与条款与任意撤销权对立
优先适用婚姻法

关于男方说到的撤销赠与条款，公证

员解释说，《合同法》第186条第一款说的

是：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

以撤销赠与。这一条款的特色在于撤销权

的任意性，也就是任意撤销权，即不需要任

何理由，在赠与物的权利转移之前均可以

撤销。

“但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8条第

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

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

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强调了离

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的法律约束力，不

可擅自变更或撤销。以离婚协议中赠与条

款的法律约束力对抗任意撤销权的任意

性，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应当优

先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的条款。”

对于公证员的解释，男方仍不死心，表

示自己有意向法院起诉。

公证员表示，根据《婚姻法解释（二）》

第9条的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1年

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

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

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

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听了公证员的答复，男方犹豫了。最

终，在公证员的主持调解下，他表示愿意配

合，尽快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离婚前说好把房产过户给孩子
离婚后余姚这个父亲却反悔了
他说想撤销赠与，这能行吗？

总觉得这辆“货车”有点怪
高速交警追上去一看
哎呦喂，这是一辆“变形金刚”啊！


